
证券代码：601800�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2025-033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85号中国交通建设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4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33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497,364,133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0,113,409,52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83,954,61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485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2.127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358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2024年年度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有关提案。 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

集，董事长王彤宙先生作为会议主席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董事王海怀先生因故请假未能出席本次股东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会，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4、见证律师和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08,407,665 99.9505 4,681,446 0.0463 320,411 0.0032

H股 383,616,611 99.9120 300,000 0.0781 38,000 0.0099

普通股合计： 10,492,024,276 99.9491 4,981,446 0.0475 358,411 0.0034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5年度预分红授权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08,266,465 99.9491 4,762,246 0.0471 380,811 0.0038

H股 381,332,611 99.3171 300,000 0.0781 2,322,000 0.6048

普通股合计： 10,489,599,076 99.9260 5,062,246 0.0482 2,702,811 0.0258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08,341,118 99.9499 4,537,846 0.0449 530,558 0.0052

H股 381,052,611 99.2442 300,000 0.0781 2,602,000 0.6777

普通股合计： 10,489,393,729 99.9241 4,837,846 0.0461 3,132,558 0.0298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08,370,465 99.9502 4,524,346 0.0447 514,711 0.0051

H股 381,052,611 99.2442 300,000 0.0781 2,602,000 0.6777

普通股合计： 10,489,423,076 99.9244 4,824,346 0.0460 3,116,711 0.0296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08,395,518 99.9504 4,435,246 0.0439 578,758 0.0057

H股 381,052,611 99.2442 300,000 0.0781 2,602,000 0.6777

普通股合计： 10,489,448,129 99.9246 4,735,246 0.0451 3,180,758 0.0303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国际核数师及国内审计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07,684,865 99.9434 5,047,046 0.0499 677,611 0.0067

H股 381,052,611 99.2442 300,000 0.0781 2,602,000 0.6777

普通股合计： 10,488,737,476 99.9178 5,347,046 0.0509 3,279,611 0.031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07,935,265 99.9459 4,547,246 0.0450 927,011 0.0091

H股 381,052,611 99.2442 300,000 0.0781 2,602,000 0.6777

普通股合计： 10,488,987,876 99.9202 4,847,246 0.0462 3,529,011 0.0336

8.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融资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05,130,747 99.9181 7,319,364 0.0724 959,411 0.0095

H股 362,668,000 94.4560 18,684,611 4.8664 2,602,000 0.6776

普通股合计： 10,467,798,747 99.7184 26,003,975 0.2477 3,561,411 0.0339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07,993,265 99.9464 4,548,446 0.0450 867,811 0.0086

H股 381,052,611 99.2442 300,000 0.0781 2,602,000 0.6777

普通股合计： 10,489,045,876 99.9208 4,848,446 0.0462 3,469,811 0.0330

10.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07,381,018 99.9404 5,304,093 0.0524 724,411 0.0072

H股 381,052,611 99.2442 300,000 0.0781 2,602,000 0.6777

普通股合计： 10,488,433,629 99.9149 5,604,093 0.0534 3,326,411 0.0317

1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现金分红规划（2025-2027年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10,469,265 99.9709 2,477,646 0.0245 462,611 0.0046

H股 381,052,611 99.2442 300,000 0.0781 2,602,000 0.6777

普通股合计： 10,491,521,876 99.9443 2,777,646 0.0265 3,064,611 0.0292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联（连）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07,927,765 99.9458 4,352,146 0.0430 1,129,611 0.0112

H股 381,052,611 99.2442 300,000 0.0781 2,602,000 0.6777

普通股合计： 10,488,980,376 99.9201 4,652,146 0.0443 3,731,611 0.0356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06,236,648 99.9291 6,383,863 0.0631 789,011 0.0078

H股 362,638,000 94.4481 18,684,611 4.8664 2,632,000 0.6855

普通股合计： 10,468,874,648 99.7286 25,068,474 0.2388 3,421,011 0.0326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05,380,148 99.9206 7,246,663 0.0717 782,711 0.0077

H股 362,668,000 94.4560 18,684,611 4.8664 2,602,000 0.6776

普通股合计： 10,468,048,148 99.7207 25,931,274 0.2470 3,384,711 0.0323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06,092,048 99.9276 6,625,063 0.0655 692,411 0.0069

H股 362,668,000 94.4560 18,684,611 4.8664 2,602,000 0.6776

普通股合计： 10,468,760,048 99.7275 25,309,674 0.2411 3,294,411 0.0314

16.议案名称：关于回购公司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16.01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目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11,028,466 99.9765 2,038,745 0.0202 342,311 0.0033

H股 381,332,611 99.3171 300,000 0.0781 2,322,000 0.6048

普通股合计： 10,492,361,077 99.9523 2,338,745 0.0223 2,664,311 0.0254

16.02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种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11,033,566 99.9765 2,035,845 0.0201 340,111 0.0034

H股 381,332,611 99.3171 300,000 0.0781 2,322,000 0.6048

普通股合计： 10,492,366,177 99.9524 2,335,845 0.0223 2,662,111 0.0253

16.03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10,999,266 99.9762 2,018,845 0.0200 391,411 0.0038

H股 381,052,611 99.2442 300,000 0.0781 2,602,000 0.6777

普通股合计： 10,492,051,877 99.9494 2,318,845 0.0221 2,993,411 0.0285

16.04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10,635,366 99.9726 2,402,745 0.0238 371,411 0.0036

H股 381,052,611 99.2442 300,000 0.0781 2,602,000 0.6777

普通股合计： 10,491,687,977 99.9459 2,702,745 0.0257 2,973,411 0.0284

16.05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10,838,966 99.9746 2,221,445 0.0220 349,111 0.0034

H股 381,052,611 99.2442 300,000 0.0781 2,602,000 0.6777

普通股合计： 10,491,891,577 99.9479 2,521,445 0.0240 2,951,111 0.0281

16.06议案名称：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10,664,166 99.9729 2,340,545 0.0231 404,811 0.0040

H股 381,052,611 99.2442 300,000 0.0781 2,602,000 0.6777

普通股合计： 10,491,716,777 99.9462 2,640,545 0.0252 3,006,811 0.0286

16.07议案名称：回购资金来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10,824,366 99.9744 2,043,445 0.0202 541,711 0.0054

H股 381,052,611 99.2442 300,000 0.0781 2,602,000 0.6777

普通股合计： 10,491,876,977 99.9477 2,343,445 0.0223 3,143,711 0.0300

16.08议案名称：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10,786,766 99.9741 2,117,745 0.0209 505,011 0.0050

H股 381,052,611 99.2442 300,000 0.0781 2,602,000 0.6777

普通股合计： 10,491,839,377 99.9474 2,417,745 0.0230 3,107,011 0.0296

16.09议案名称：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10,902,166 99.9752 1,960,945 0.0194 546,411 0.0054

H股 381,052,611 99.2442 300,000 0.0781 2,602,000 0.6777

普通股合计： 10,491,954,777 99.9485 2,260,945 0.0215 3,148,411 0.0300

16.10议案名称：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10,865,266 99.9748 2,131,645 0.0211 412,611 0.0041

H股 371,052,611 96.6397 300,000 0.0781 12,602,000 3.2822

普通股合计： 10,481,917,877 99.8529 2,431,645 0.0232 13,014,611 0.1239

1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全面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08,212,165 99.9486 4,737,546 0.0468 459,811 0.0046

H股 381,052,611 99.2442 300,000 0.0781 2,602,000 0.6777

普通股合计： 10,489,264,776 99.9228 5,037,546 0.0480 3,061,811 0.0292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9,374,616,60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483,846,0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249,803,797 97.9827 4,762,246 1.8679 380,811 0.1494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8,895,199 86.8747 1,214,401 11.8604 129,511 1.2649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240,908,598 98.4475 3,547,845 1.4498 251,300 0.1027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及2025年度预分红

授权事项的议案

733,649,861 99.3039 4,762,246 0.6446 380,811 0.0515

7

关于公司2025年度投资计划

的议案

733,318,661 99.2590 4,547,246 0.6155 927,011 0.1255

8

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融资

担保计划的议案

730,514,143 98.8794 7,319,364 0.9907 959,411 0.1299

9

关于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计

划的议案

733,376,661 99.2669 4,548,446 0.6157 867,811 0.1174

11

关于制定公司现金分红规划

（2025-2027年度）的议案

735,852,661 99.6020 2,477,646 0.3354 462,611 0.0626

12

关于修订《中国交通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关联（连）交易管理

办法》的议案

733,311,161 99.2580 4,352,146 0.5891 1,129,611 0.1529

13

关于修订《中国交通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731,620,044 99.0291 6,383,863 0.8641 789,011 0.1068

14

关于修订《中国交通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730,763,544 98.9132 7,246,663 0.9809 782,711 0.1059

15

关于修订《中国交通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731,475,444 99.0095 6,625,063 0.8967 692,411 0.0938

16

关于回购公司A股股份方案的

议案

16.01 回购股份的目的 736,411,862 99.6777 2,038,745 0.2760 342,311 0.0463

16.02 回购股份的种类 736,416,962 99.6784 2,035,845 0.2756 340,111 0.0460

16.03 回购股份的方式 736,382,662 99.6738 2,018,845 0.2733 391,411 0.0529

16.04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736,018,762 99.6245 2,402,745 0.3252 371,411 0.0503

16.05

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 、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736,222,362 99.6521 2,221,445 0.3007 349,111 0.0472

16.06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 736,047,562 99.6284 2,340,545 0.3168 404,811 0.0548

16.07 回购资金来源 736,207,762 99.6501 2,043,445 0.2766 541,711 0.0733

16.08

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

让的相关安排

736,170,162 99.6450 2,117,745 0.2866 505,011 0.0684

16.09

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

安排

736,285,562 99.6606 1,960,945 0.2654 546,411 0.0740

16.10

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

体授权

736,248,662 99.6556 2,131,645 0.2885 412,611 0.055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13、议案14、议案15、议案16为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上述表决表中的数据差额是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中晔、段艺平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会

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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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6月11

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6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

会议应表决的董事14人，实际表决的董事14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关于对建安民航启鑫基金增加出资及其要素变更的议案》。

同意调整后的安徽建安民航启鑫数字信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案，并更名为安徽国元建

安启鑫兴桂数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实际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的名称为

准）。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 执行事务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

不超过3.5亿元。

鉴于公司大股东建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安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亳州市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亳州产业升级基金有限公司是该事项的出资人之一，建安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胡启

胜先生同时担任本公司董事，该事项构成公司与关联人的共同投资，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胡启胜先生回

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2025年6月13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二次会议、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年第三次会议、第十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均全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发起设立安徽建安民航启鑫数字信

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详见2025年6月17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3.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4.第十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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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国元

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发起设立安徽建安民航启鑫

数字信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暨关联

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全资子公司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股权）发起设立安徽建安民航启鑫数字信息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建安民航启鑫基金）概述

1.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发起设立安徽建安民航启鑫数字信息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国元股权作为基金管理人、执行事务合

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不超过3亿元， 联合其他投资人共同发起设立安徽建安民航启鑫数字信息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 具体公告见2025年1月2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2.日前，建安民航启鑫基金各合伙人签订了《安徽建安民航启鑫数字信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合伙协议》，建安民航启鑫基金完成工商登记注册手续，并取得了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技术开发

区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3.由于建安民航启鑫基金原定的有限合伙人安徽民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因自身原因退出建安民航启鑫

基金出资，建安民航启鑫基金拟引入新有限合伙人广西投资引导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引导基

金），基金总认缴规模保持10亿元不变（其中，国元股权出资规模由不超过3亿元变更为不超过3.5亿元），并

协商修改交易协议中合伙人名单、认缴出资额、基金名称（拟变更为安徽国元建安启鑫兴桂数智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实际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国元建

安启鑫基金）等内容。变更后的国元建安启鑫基金基本情况及交易协议主要内容详见本公告“二、国元建安

启鑫基金的进展情况” 。

4.亳州产业升级基金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三大股东建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安集团）全

资子公司亳州市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2025年3月末，建安集团持有公司股份6.05%。 建安

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胡启胜先生同时担任本公司董事。 国元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亳州产业升级基金有

限公司系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系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5.公司于2025年6月1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建安民航启鑫基金增加

出资及其要素变更的议案》，关联董事胡启胜先生回避表决，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表

决，以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该议案。 本次交易不需股东会审议。

上述会议召开前，公司召开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全体独立董事

同意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6.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国元建安启鑫基金的进展情况

（一）变更后的国元建安启鑫基金基本情况及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基金名称：安徽国元建安启鑫兴桂数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实际以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

2.注册地址：安徽省亳州市亳州芜湖现代产业园合欢路88号亳芜2.5产业园201-202室

3.组织形式：有限合伙制

4.基金类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5.基金规模：总规模拟定为10亿元人民币（后期在满足法律法规、自律规定的前提下可酌情扩大募集规

模）

6.基金出资：全部为货币出资，国元股权以自有资金出资不超过3.5亿元，不超过占比35%，作为普通合

伙人，基金各合伙人拟认缴出资额如下：

序号 合伙人类型 机构名称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

出资比例（%）

1 普通合伙人 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3.50亿元 35

2 有限合伙人

安徽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00亿元 30

3 有限合伙人 亳州产业升级基金有限公司 2.00亿元 20

4 有限合伙人 广西投资引导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1.50亿元 15

合计 10.00亿元 100.00

各合伙人认缴的有限合伙出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计划分四期出资，每期出资比例为25%，在前一

批次资金的70%以上已用于投资后，可开启下一批次缴款。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8.基金管理人：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9.存续期：基金存续期为7年，其中投资期4年，退出期3年，存续期届满经基金合伙人会议批准可延长2

次，每次不超过1年。 基金总存续期不得超过安徽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存续

期。

10.投资决策：基金设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基金投资、退出的决策。 投资决策委员会计划由5名委员构

成，其中国元股权委派3名委员，亳州产业升级基金有限公司委派1名委员，1名外部委员经合伙人会议审议

后选聘。 所表决的事项获4/5或以上委员同意后方为通过。 另由安徽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和广西投资引导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各委派1名观察员。 观察员列席投委会会议，不参与表决，在

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召开前对拟投资决策事项进行审查，审查未通过则不得召开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该事

项。

11.投资方式：以直接股权投资方式投向非上市公司股权，同时可参与定向增发。

12.投资方向：基金主要投资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及其上下游，重点关注新型显示、智能终端、工业互

联网、5G/6G、云计算和大数据、量子科技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重点产业领域，及其材料、设备等产业链上下

游相关领域。 为免疑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域系指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智能终端、工业互联网、5G/6G、

空天信息、云计算和大数据、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量子科技等重点领域及其材料、设备等产业链上下游。

13.基金管理费：基准管理费以年度为单位，自基金成立日起算，不满一年的以实际天数除以365天计算。

投资期内，管理费的计算基数（“基数” ）为全体合伙人的实缴出资额，管理费=基数×2%/年，期间实缴出

资额发生变化的，分段计算后加总；退出期内，基数为截至每个管理费支付日基金在尚未退出项目的投资本

金，管理费=基数×1%/年，期间尚未退出的投资本金发生变化的，分段计算后加总；延长期、清算期间不收

取管理费。

14.基金收益分配：投资收益先按照基金各出资人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给各出资人，直至各出资人收回全

部实缴出资以及按年化6.5%单利所计算得到的收益部分； 超过前述部分的剩余收益，80%按实缴出资比例

分配给全体合伙人，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即国元股权）。

15.违约责任：任何一方未能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做出虚假或不准确的陈述、保证，或违反其所作承诺

的，构成违约。 违约方应承担相对违约责任。

16.协议生效：国元建安启鑫基金合同（即合伙协议）经全体合伙人签署生效。上述协议主要内容最终以

正式签署的合伙协议为准。

（二）变更后的国元建安启鑫基金合伙人基本情况

亳州产业升级基金有限公司、安徽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基本情况详见

2025年1月2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国元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发起设立安徽建安民航启鑫数字信息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广西引导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广西投资引导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南宁市青秀区桃源路82号广西财政综合楼10楼

法定代表人：曹满砚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发起设立或配合发起设立基金；参与或增资基金；直接股权（或有限合伙）投资；资产管理、

咨询；稳健型金融产品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持股比例100%

实际控制人：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该项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

四、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无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五、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旨在以资本为纽带，发挥基金市场化功能，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及其上下游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布局，通过基金投资招引上下游产业、做大产业链、培育产业生态。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的情形。 交易对手方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本次交易主要面临以下风险：一是基金的运营风险、经营环境风险和退出风险，国元股权将严格把控基

金投资方向，做好风险防控。 二是国元建安启鑫基金各出资人尚未签署变更后的相关正式协议，本次交易事

项中的交易方及交易金额可能发生变动的风险。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要求，

在今后的定期报告或临时公告中披露后续进展情况。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此次交易外，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亳州产业升级基金有限公司（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

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发生关联交易1.85亿元。

七、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2025年6月13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二次会议，对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关于对建安民航启鑫基金增加出资及其要素变更的议案》并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发表如下意见：1.本次关联交易按照客观公平、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市场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2.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

力及资产状况造成不利影响；对公司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也不会因此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元股权正在积极推进国元建安启鑫基金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私募投资

基金备案手续。 公司将根据该基金的后续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3.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4.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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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

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不再符合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公司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

格并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股） 注销股份数量（股） 注销日期

90,000 90,000 2025年6月19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一）2025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同意回购注销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90,000股，并对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

议通过。 国浩律师出具了《关于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调整回购价格相关

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29）。

（二）2025年4月26日，公司披露了《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

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1），已根据法律规定就本次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

自公告之日起45天内，公司未收到任何债权人对此议案提出的异议，也未收到任何债权人要求提前清偿或

提供担保的要求。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第十三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第二

条“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的有关规定：“激励对象离职的，包括主动辞职、因公司裁员而离职、合同

到期不再续约、因个人过错被公司解聘、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等情形，自离职之日起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或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

鉴于本激励计划中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不再符合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公司

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并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90,000股， 回购价

格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激励对象1人，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90,000股；本次回购注销完

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6,168,00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开设了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账户号码：B882292806），并向中登上海分公司递交了本次回购注销相关申请，预计上述限制

性股票将于2025年6月19日完成注销。 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6,258,000 -90,000 6,168,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698,390,119 0 1,698,390,119

股份合计 1,704,648,119 -90,000 1,704,558,119

注：以上股本变动情况，以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

本结构表为准。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

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准确、

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 如因本

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就本次回购注销事宜履行了现阶

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安排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激励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尚需按照《激励管理办法》《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并办理减少注册资本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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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完成暨

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转股价格：“伟22转债” 调整前转股价格为27.27元/股；“伟24转债” 调整前转股价格为

17.55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伟22转债” 调整后转股价格为27.27元/股；“伟24转债” 调整后转股价格为

17.55元/股

● 因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占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总股本比例较

小，经计算并四舍五入，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伟22转债” 和“伟24转债” 转股价格不变。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伟22转债” 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252号文核准，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22年7月22日公开发行1,477.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47,700万

元，期限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220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147,700万元可转换

公司债券于2022年8月1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伟22转债” ，债券代码“113652” 。

“伟22转债” 的存续时间为2022年7月22日至2028年7月21日，转股期限为2023年1月30日至2028年7月21

日，初始转股价格为32.85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27.27元/股。 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因公司实施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完成首次授予激励对象1,043万股限制性股票登记手续，

自2023年7月5日起，“伟22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32.85元/股调整为32.71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

7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伟22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61）。

2、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3年7月14日起，“伟22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32.71元/股调

整为32.56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因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65）。

3、因“伟22转债” 实施修正条款，自2024年6月4日起，“伟22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32.56元/股调整为

28.00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

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下修正 “伟22转债” 转股价格暨转股停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58）。

4、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4年6月24日起，“伟22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28.00元/股调

整为27.75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因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63）。

5、因公司实施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5年6月6日起，“伟22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27.75元/股调

整为27.27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因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9）。

（二）“伟24转债” 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4]267号文同意注册，公司于2024年3月28日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债285.00万张，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28,500.00万元，期限6年。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

定书[2024]46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28,5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4年4月2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伟24转债” ，债券代码“113683” 。 “伟24转债” 的存续时间为2024年3月28日至

2030年3月27日，转股期限为2024年10月8日至2030年3月27日，初始转股价格为18.28元/股，最新转股价格

为17.55元/股。 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4年6月24日起，“伟24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8.28元/股调

整为18.03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因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63）。

2、因公司实施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5年6月6日起，“伟24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8.03元/股调

整为17.55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因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9）。

二、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2025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鉴于本激励计划中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不

再符合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 公司决定取消其激励对象资格并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90,000股，回购价格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

日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5-029）。

根据《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浙江伟明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及有关规定，在“伟22转债” 和“伟24

转债” 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

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公司将按上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累积调

整。

因此，“伟22转债” 和“伟24转债” 转股价格将进行调整，本次调整符合《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

目前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递交了本次回购注销相关申请， 预计本次

合计90,000股限制性股票于2025年6月19日完成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6,258,000 -90,000 6,168,00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698,390,119 0 1,698,390,119

股份合计 1,704,648,119 -90,000 1,704,558,119

注：以上股本变动情况，以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

本结构表为准。

三、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与调整结果

根据《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浙江伟明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具体转股价格调整办法如下：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转股价，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该次增发新股率或配股率，A为该

次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转股价。

因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合计90,000股，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为：

P1=（P0+A×k）/（1+k）

其中，A=8.33元/股，k≈-0.00528%

经计算并四舍五入，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伟22转债” 和“伟24转债” 的转股价格不变，

仍分别为27.27元/股和17.55元/股。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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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英诺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56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23 2025/6/24 2025/6/24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22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

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以实

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5.6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

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的基数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分红总额，并在相关公告中披露。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总股本136,458,196股， 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2,

112,740股，实际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数为134,345,456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75,233,455.36

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送转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格：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因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

的每股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本次仅进

行现金红利分配，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故公司流通股份不发生变化，流通股股份变动比例

为“0” 。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134,345,

456×0.56）÷136,458,196≈0.5513元/股

综上，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前收盘价格-0.

5513）÷（1+0）元/股=前收盘价格-0.5513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23 2025/6/24 2025/6/2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

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广州英斯盛拓企业管理中心、广州英斯信拓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叶逢光、广州天航飞

拓企业管理中心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

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

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56元；持

股1年以内（含1年）的，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56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

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

上述第（1）项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04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

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QFII取得公司派发的股息、红

利，由公司代扣代缴10%的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04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

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

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

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

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04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

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或委托公司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

前每股人民币0.56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10-83682249-8029

特此公告。

北京英诺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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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英诺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

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50.00元/股（含）。

● 调整后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49.45元/股（含）。

● 股份回购价格上限调整起始日期：2025年6月24日。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8月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在未来适宜时机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公司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0.00元/股（含），

回购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

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及2024年8月8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

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35）。

二、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于2025年5月22日

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5.6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2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24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5年6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告编号：2025-026）。

根据《回购报告书》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如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配股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

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三、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和回购股份数量测算的具体情况

根据《回购报告书》，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50.00元/股（含）调

整为不超过人民币49.45元/股（含）， 根据调整后回购价格上限测算的回购股份数量由1,000,000股至2,

000,000股调整为1,011,122股至2,022,244股。 具体调整计算公式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因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

的每股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本次仅进

行现金红利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送红股，故公司流通股份不发生变化，流通股股份变动比例

为“0” 。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134,345,

456×0.56）÷136,458,196≈0.5513元/股

综上，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50.00-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50.00-0.5513）

÷（1+0）元/股≈49.45元/股（含）（保留两位小数）。

根据《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

元（含）。 以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进行测算，本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011,122股（含）至2,022,244

股（含），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136,458,196股的比例为0.7410%至1.4820%。具体的回购股份数量及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四、其他事项说明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

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英诺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7日

信息披露

202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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